关于中国人民银行日喀则市分行执法人员

执法证遗失情况的公告

为全面加强行政执法证件管理，根据《中国人民银行执法证管理办法》规定，中国人民银行日喀则市分行对因遗失的1名行政执法人员所持有的行政执法证件予以注销。

	姓名
	所属机构
	执法证件号
	证件有效期
	证件注销原因

	达仓
	中国人民银行日喀则市分行
	26020025025
	2034年12月31日
	遗失


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，被注销的行政执法证件即时失效。

特此公告。

中国人民银行日喀则市分行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年8月27日

